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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建设工程 
结算审核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(以下简称为榆

林创新院)建设工程的管理与监督，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，结合

榆林创新院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建设工程是指《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

究院零星工程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定义的零星工程项目。 

第三条 建设工程结算审核范围包括：全部基本建设项目；由

行政经费列支，工程项目送审额 2 万元及以上的零星工程项目；

由科研经费列支，工程项目送审额 5 万元及以上的零星工程项目。 

第二章 职责分工 

第四条 党政办公室负责组织建设工程结算审核，按照规定组

织遴选工程造价咨询机构，并开展结算审核，组织协调结算审核

争议，公示结算审核报告等。 

第五条 综合管理部为建设工程归口管理部门，负责收集报送

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核资料、配合现场踏勘等。 

第三章 项目审核 

第六条 项目送审。工程完工并提交竣工验收申请的同时，项

目实施部门收集整理建设工程结算审核资料，填写《工程结算审

核送审材料明细表》(见附件 1),零星工程项目送审金额超过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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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 10%的，还需写明变更内容及变更原因，经部门/研究组负责

人签字后，提交综合管理部，审核后报党政办公室。党政办公室

审查登记送审材料后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审核工作。送审材

料一般应包括：《工程结算审核送审材料明细表》(3 份)、工程结

算书(4 份)、合同(2 份)、招标文件(1 套)、投标文件(1 套)、竣

工图纸(1 套)、设计变更单(4 套)、工程签证单(4 套)等、隐蔽工

程的影像及上述文件电子版资料、送审金额高于合同金额差异说

明等。 

第七条 项目踏勘。党政办公室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、项目组

织部门、综合管理部以及施工单位对工程施工情况进行现场踏勘。 

第八条 项目碰对。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提交资料及现场踏勘

情况进行审核碰对，如存在争议，党政办公室组织第三方专业机

构会同项目组织部门、综合管理部及施工单位等协调解决。 

第九条 审核报告。第三方专业机构应在碰对完成后出具工程

结算审核报告，党政办公室组织综合管理部及项目组织部门对报

告进行复核确认并在榆林创新院网站公示报告，自公示之日起 7

个自然日内未收到异议，党政办公室通知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《工

程结算审核定案表》(附件 2)及工程结算审核正式报告。 

第十条 党政办公室将工程结算审核报告(一式 4 份)及加盖

印章的《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》(一式 6份)移交综合管理部。《工

程结算审核定案表》是支付建设工程结算款项的依据。 

第四章 责任追究 

第十一条 对建设工程结算审核中发现的管理问题，党政办公



- 4 - 

室应向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人员提出改进建议，重大问题，及

时向主管院领导报告。 

第十二条 项目组织部门及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要切实抓好本

部门的廉洁自律工作，凡违反本细则规定，给榆林创新院造成较

大损失的，追究有关人员责任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与党纪政纪处分，

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党政办公室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 

1.《工程结算审核送审材料明细表》 

2.《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》 

 

 

 

 

 

 
   

 

 

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23 日印发

 



 

附件 1 

工程结算审核送审材料明细表 

责任部门  送审时间 年  月   日 

工程项目名称  

施工单位名称  

施工单位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合同金额              元 送审金额               元 送审额是否超合同额 10% 是 / 否 

合同份数  结算书份数  

开竣工报告份数  图纸套数  

签证单/变更单套数  招/投标文件份数  

电子文件份数  *送审材料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行数及名称 

备注 （如送审金额超合同金额 10%，请说明变更内容及原因，可另附页） 

部门/研究组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政办公室经办人签字： 

综合管理部移交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方专业机构经办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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